	財政部公告

中華民國91年10月18日
台財關字第0910550672號
主旨：公告九十二年世界貿易組織(ＷＴＯ)會員製造之小汽車及其底盤以關稅配額方式輸入。
依據：關稅配額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。
公告事項：
一、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准許ＷＴＯ會員製造之小汽車(包括載客九人以下之客車及總重量三．五公噸以下之貨車)及其底盤，以關稅配額方式輸入，其配額內數量及相關公告事項如下：
(一)、小汽車進口之國家及數量：
１、加拿大：一五四九四輛。
２、美國：一九一○六四輛。
３、歐盟：一九一○六四輛。
４、其他每一ＷＴＯ會員：一二○○○輛。
(二)分配方式：
１、加拿大、美國及歐盟產製之小汽車及其底盤，依先到先配方式辦理。
２、其他ＷＴＯ會員製造之小汽車及其底盤，依事先核配方式辦理。
(三)分配期間：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(四)核配方法：
１、依先到先配方式辦理者，由海關依運輸工具進口日之先後順序核配，累計進口之報關數量達配額內數量之九十五％時，財政部關稅總局應依規定公告；俟海關完成分配後，再據以徵稅驗放；納稅義務人如有先行提貨之必要者，得按配額外稅率計算應納關稅之數額繳納保證金，申請驗放。
２、依事先核配方式辦理者，獲配人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關稅配額證明書後辦理進口。
(五)申請人資格：出進口廠商、法人團體、或個人均有資格申請分配。
(六)其他相關事項：依關稅配額實施辦法規定辦理。
二、小汽車實施關稅配額其原產地之認定，依進口貨品原產地認定標準辦理；必要時應提供產地證明文件供海關查核。
三、採事先核配方式辦理者，關稅配額證明書之核發，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，其核配方式之相關細節，由該局另行公告。


